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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教资助函„2015‟16 号 

 

省属普通高等院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教育部 民政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

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》（财教[2011]538

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 2015-2016 学年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和高

校大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资助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填报对象 

（一）退役士兵教育资助 

按照财教[2011]538 号政策要求，对退役一年以上、参

加全国统一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自主就业

退役士兵，根据本人申请，可以对在校期间予以学费、生活

费和其他奖助学金资助。 

（二）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资助 

2015 年参军入伍的应届毕业生，补报 2014 年参军入伍

的应届毕业生；2015 年参军入伍的在校生，补报 2014 年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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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入伍的在校生；2015 年入学的退役复学学生，补报 2014

年秋季入学的退役复学学生。 

上述毕业生和在校生是指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、

研究生、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（高职）学生。不包括

往届毕业生（毕业之后第二年入伍）、成人教育、各类非学

历教育、培训类学校及自考类学校学生。高校学生中往届毕

业生、结业生、肄业生、成人教育、各类非学历教育、培训

类学校及自考类学校学生，在校期间已享受免除全部学费政

策的学生、定向生、委培生、国防生、部队招收的大学毕业

生干部、直接招收的士官和以其它非义务兵形式到部队参军

的高校学生，不在补偿代偿及资助范围内。 

二、资助标准 

2015 年资助金额标准执行新标准：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申

请金额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，学费标准低于 8000 元

的，按实际收费标准申请；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金额

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，学费标准低于 12000 元的，按实际收

费标准申请。 

三、填报要求 

（一）退役士兵资助 

1.各高校要认真组织自愿提出申请的学生如实填写

《2015-2016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申

请表》（附件一，一式三份，一份学生留存，一份学校留存，

一份报省教育厅），并向学生解释《申请表》填写要点，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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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漏填、错填。“学生本人签字”一项必须由学生本人签字，

不可打印或由他人代签。高校核实学生信息并在《申请表》

签署意见后，对申请教育学费资助的退役士兵人数和所学专

业收费标准等信息按照《2015-2016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

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初审名单表》（附件二）进行汇总，将

汇总后的《初审名单表》（纸质及电子版各一份）连同学生

填写的《申请表》（纸质版）于 10 月 15 日前一并报送至省

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逾期未报的学生转入下一年度执

行（学校先行垫付资金，待下年申请财政补助）。 

2.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采取“先免后补”方式。各高

校在汇总申请学生信息后先进行初审，对通过初审的学生要

先免除其应受助的学费，待财政部审核后，中央财政按程序

将通过审核的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资金拨付给相应高校。

各高校在接到未通过财政部审核学生的名单后，再收取未通

过审核学生申请资助的学费。坚决避免对通过初审的学生先

收取其应受助的学费，待接到中央财政拨款后再退还学生的

“先收后退”做法。 

（二）普通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资助 

1.普通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生（包括在校

生、毕业生、退役复学）填报申请表，学生申请表由学校保

存。学校根据学生申请表汇总填报《2015 年度地方高校学生

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执行情况报表》（附件三）和

《2015 年度地方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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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使用情况报表》（附件四），于 10 月 30 日前报省教育厅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。逾期未报的学生转入下一年度执行（学校

先行垫付资金，待下年申请财政补助）。 

2.对于普通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生（包括

在校生、毕业生、退役复学）学费和助学贷款费用全部由学

校财务进行垫付，待财政部审核通过后，于下年秋季学期予

以核拨。 

四、做好日常监管与资料备案工作 

有省属高校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，强化对学生上报的应

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的材料的管理工作，建立受助学

生明细表，并按照有关保密文件管理要求，妥善保存明细表

及学生申请审批材料以备查。 

五、认真撰写资助政策执行报告 

今年起，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撰写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

役国家资助政策执行报告。执行报告包括组织部署、工作成

效、问题及建议等内容，请各学校务必于 10 月 30 日前省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
联系人：崔兴云      13893331078 

邮  箱：xingyuncui@163.com 

 

附件：1. 2015-2016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教育 

        学费资助申请表 

mailto:xingyuncui@163.com


 

 - 5 - 

      2. 2015-2016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教育 

        学费资助初审名单表 

      3.2015 年度地方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

        国家资助执行情况报表 

      4.2015 年度地方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

        国家资助资金使用情况报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8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